
生活與法律 

陳新三 律師 



一、車禍的民、刑事責任 

案例：甲機車行經某路上 
，乙亦騎乘機車由相反方向
欲穿越馬路時，與甲機車相
撞，甲機車人車倒地後向前
滑行，撞到丙違規停車之自
小客車，甲傷重不治死亡，
甲有父母及配偶，並育有一
子，該車禍案件之民、刑事
責任為何？ 

(一)圖示 

乙 
甲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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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責任： 

乙、丙二人應負刑法第276條第1項之過失致死罪？ 

 

刑法第276條第1項(過失致死罪)之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二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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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事責任： 

1.乙、丙皆應負民事賠償責任？ 

 

(1)依民法第184條第1、2項之規定：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2)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之規定：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
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 

 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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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依民法第191條之規定(工作物所有人之責任)： 

 土地上之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所致他人權利之損害，
由工作物之所有人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設置或保管
並無欠缺，或損害非因設置或保管有欠缺，或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損害之發生，如別有應負責任之人時，賠償損
害之所有人，對於該應負責者，有求償權。 

及依同法第192條第1、2項之規定 

(侵害生命權之損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
需要之費用或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被害人對於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
於該第三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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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再依民法第194條之規定(侵害生命權之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
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5)另依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48條第1項第6款及第56條
第1項第6款之規定：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不依順行方向，或不緊靠
道路右側，或併排停車，或單行道不緊靠路 邊停車。 

及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第112條
第2項之規定： 

 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彎道、陡坡、狹路、槽化
線、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不得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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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據上，本件乙、丙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3.何人可請求乙、丙連帶賠償？項目為何？ 

 (1)甲之父母、配偶、及其子。 

 (2)可請求精神慰撫金，喪葬費、法定扶養費。 

4.本件甲如未死亡而為植物人時，又有何不同？ 

 (1)乙、丙應負刑法第284條第1項(過失傷害罪)：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
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2)民法第193條第1項(侵害身體、健康之財產上損害
賠償)：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
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6 



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之規定(侵害身體健康名譽
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前
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
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3)可請求項目：醫藥費增加生活上負擔(如看護費、
尿布等)工作損失，勞動能力減損部分，精神賠償。 

 

請求權人：甲本人，甲之配偶，甲之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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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貸糾紛之案例 
【裁判案由】 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 
上 訴 人 鄭○月              訴訟代理人 陳○三律師        被 上訴 人 李○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台灣
高雄地方法院第二審判決（一○二年度簡上字第二九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持有伊於民國一○○年六月十四日所簽發，面額新台幣（下同）
五百萬元票號○○○○○○之本票一紙（下稱系爭本票）；持以向法院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
行。伊於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前，雖陸續向上訴人借款計達二百五十萬元，惟已於同年九
月至一○○年五月間每月攤還三萬元，共計一百七十一萬元，並於一○○年七月至同年十二
月間按月償還二萬元、一○一年三月至六月間再償還十三萬元，僅尚積欠五十四萬元之債務。
又伊未於九十八年間另向上訴人借款二百六十四萬元，且兩造間借款債務均未有利息約定，
伊亦未積欠上訴人利息四十八萬七千二百元。上訴人既不否認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借貸，
其就已交付二百六十四萬元借款及伊所清償者為利息及尚有利息未清償等項，即應負舉證之
責等情。爰求為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之判決（第一審判決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於超
過一百七十四萬元部分對被上訴人之本票債權不存在，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被上訴人及
上訴人就該判決於己不利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原審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上訴，
並駁回上訴人之附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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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就其不利部分，未據聲明不服，已告確定）。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自九十三年
間起即陸續向伊借款，雙方於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會帳，合意欠款金額為二百五十萬元，
並約定被上訴人自九十五年九月一日起每月攤還三萬元（本金及利息各為一萬五千元）。
嗣被上訴人於九十八年七月間以投資酒、牛樟芝及健康食品等生意為由，向伊借款二百六
十四萬元，約定自九十九年一月起按月給付二萬七千元利息。迨至一○○年六月十三日兩
造會算上開二筆債務，斯時被上訴人尚有九十五年八月間舊債本金餘額一百九十九萬元及
再向伊借得之二百六十四萬元暨未繳付利息四十八萬七千二百元未償還，兩造合意以五百
萬元為借款總額，即由被上訴人於同日簽立借據（下稱系爭借據）、清償協議書，且於翌
日開立系爭本票為擔保，被上訴人自應就系爭本票擔負付款之責，其提起本訴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 
原審除確定部分外，維持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附帶上訴，係以：
上訴人主張系爭本票、借據及清償協議書均為被上訴人所親簽，兩造自九十三年間起即有
借貸往來，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兩造會帳，被上訴人尚欠上訴人二百五十萬元。嗣被上
訴人就該二百五十萬元債務，已還款五十一萬元。迨一○○年七月至同年十二月、一○一
年三月至同年六月間，被上訴人依序還款十二萬元、十三萬元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
系爭本票係被上訴人為擔保其向上訴人借款之清償而交付，被上訴人既抗辯未收到系爭二
百六十四萬元借款，自應由上訴人就此消費借貸關係之存在負舉證責任。證人曾○麗雖證
稱：當時被上訴人之所以簽發系爭本票，係因其中舊帳為一百九十九萬元，新帳則有二百
六十四萬元，加上利息總共五百十一萬元，後來協商以五百萬元為總還款金額等語；惟該
證人就上訴人是否有將系爭借據、清償協議書所載借款金額交付被上訴人及交付金額為何，
則未在場確實見聞。至上訴人所提出國泰世華銀行四維分行存摺明細，其中提款紀錄僅足
證明上訴人於九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至同年十二月九日間，先後提領合計二百六十四萬元
之存款，尚難遽認上訴人確已將該等款項交付被上訴人。 9 



觀之系爭借據記載：「依鄭○月所言五百萬元債務，須自一○○年七月份起，每月五日以
前付鄭○月小姐二萬元，以匯款或現金給付方式，不得遲延」等，並無肯認已欠債務之金
額為五百萬元；上開清償協議書記載：「茲因本人李○霖向鄭惠月借款五百萬元，須自一
○○年七月份起，每月五日以前付鄭○月小姐二萬元，以匯款或現金給付方式，不得遲延」
等，亦無被上訴人業已收受二百六十四萬元借款之語句，均難憑認上訴人已交付借款二百
六十四萬元予被上訴人。至兩造簽立之九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借據記載：「茲因本人李○
霖向債權人鄭○月借款二百五十萬元，自九十五年九月一日起，每月按時攤還三萬元」等，
對照系爭借據及清償協議書以觀，均無涉及借款利率或每月應繳利息若干，兩造間自未有
利息之約定。依上訴人郵局帳戶存摺資料顯示，被上訴人於九十六年五月至同年十二月間
之匯款金額計為二十萬八千九百六十元。上訴人就九十五年八月間所會算二百五十萬元之
債務，僅承認被上訴人還款金額為五十一萬元。被上訴人就其所辯於九十五年九月至一
○○年五月間已經還款逾此金額而另償還一百二十萬元部分，未能舉證證明。是兩造於九
十五年八月間會帳，被上訴人積欠上訴人二百五十萬元之借款債務，嗣已還款五十一萬元，
且被上訴人於一○○年七月至同年十二月間償還十二萬元、一○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間償
還十三萬元，復有上訴人郵局存摺明細之匯款紀錄可稽，此部分要屬借款本金之償還。又
被上訴人應無另向上訴人借款二百六十四萬元。基此，被上訴人尚積欠上訴人之借款債務
應為一百七十四萬元。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一百七十四萬元
部分對伊之本票債權不存在，應予准許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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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
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又金錢借貸契約，固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惟若貸與人舉出借用人立據表示分期履行嗣已清償借款本息一部之證明，或提出借用人自己製
作之文書已載明積欠借款之事實者，應解為貸與人就要物性之具備，已盡舉證責任。查系爭借據及清
償協議書均為被上訴人所親簽，為原審認定之事實。觀諸被上訴人於一○○年六月十三日立具之借據，
記載：「依鄭○月所言五百萬元債務，須自一○○年七月份起，每月五日以前付鄭○月小姐二萬元，
以匯款或現金給付方式，不得遲延。……本借據為李○霖向鄭○月借款五百萬元之借據」（見第一審
卷二二頁），嗣被上訴人於一○○年七月至同年十二月、一○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間依序還款十二萬
元、十三萬元予上訴人，為兩造所不爭（見原審卷三七、一○四頁）。上訴人辯稱：兩造於一○○年
六月十三日會帳，合意以五百萬元為被上訴人對伊欠款之總額，自一○○年七月起按月於每月五日前
還款二萬元，被上訴人即履約償付計為十二萬元，又於一○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每月匯款入伊郵局帳
戶共計十三萬元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於一○一年三月五日所傳簡訊內載：「已先往郵局匯二萬元在
案」（見第一審卷四○至四一、七二頁）。另被上訴人自承：「且依被告（指上訴人）所述，借款完
全不收利息，更有違經驗法則」、「自一○○年七月至十二月，原告（指被上訴人）有依約履行每月
償還二萬元」（見第一審卷二八頁、原審卷九五頁）。則被上訴人於一○○年七月至一○一年六月一
年期間償還各該款項，合計二十五萬元，似係履行一○○年六月十三日系爭借據及清償協議書所約定
償付之方式（見第一審卷二一頁）。依上說明，被上訴人倘欲否認上訴人關此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
證俾資證明。原審未遑詳查，遽以前揭情詞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即駁回上訴人就被上訴人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三百二十六萬元不存在之附
帶上訴）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第二項、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
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李  ○  文   
                      法官  沈○維   法官  蔡○  法官  吳○郁  法官  簡○忠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一 ○ 三   年     十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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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案由】 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03年度台簡抗字第141號 
抗 告 人 鄭○月  訴訟代理人 陳○三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李○霖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03年6
月13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102年度簡上字第29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理  由 
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六條所定之
額數者，當事人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並須經
原裁判法院之許可。該項許可，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
為限，此觀同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第一項、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三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自明。本件原法院以抗告人執有相對人於民國一○○年六月十四日所簽發，面額新
台幣（下同）五百萬元票號五三八○七六號之本票一紙（下稱系爭本票），相對人僅
積欠抗告人借款債務一百七十四萬元。抗告人就相對人於一○○年六月十三日所親簽
借據及清償協議書記載之五百萬元借款（下稱系爭借款），未能舉證證明已交付該借
款，因認相對人請求確認抗告人持有系爭本票於超過一百七十四萬元部分對伊之本票
債權不存在，應予准許。爰維持第一審所為相對人該部分勝訴之判決，駁回抗告人之
附帶上訴。抗告人對之提起第三審上訴，原法院認其上訴不合首開法條規定而不應許
可，以裁定駁回其上訴。抗告人對之聲明不服，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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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
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又金錢借貸契約，固
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若貸與人舉出借
用人立據表示分期履行嗣已清償借款本息一部之證明，或提出借用人自己製
作之文書已載明積欠借款之事實者，應解為貸與人就要物性之具備，已盡舉
證責任。觀諸相對人於一○○年六月十三日立具之借據，記載：「依鄭○月
所言五百萬元債務，須自一○○年七月份起，每月五日以前付鄭惠月小姐二
萬元，以匯款或現金給付方式，不得遲延。……本借據為李○霖向鄭○月借
款五百萬元之借據」（見第一審卷二二頁），嗣相對人於一○○年七月至同
年十二月、一○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間依序還款十二萬元、十三萬元予抗告
人，為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原法院卷三七、一○四頁）。抗告人辯稱：兩
造於一○○年六月十三日會帳，合意以五百萬元為相對人對伊欠款之總額，
自一○○年七月起按月於每月五日前還款二萬元，相對人即履約償付計為十
二萬元，又於一○一年三月至同年六月每月匯款入伊郵局帳戶共計十三萬元
等語；並提出相對人於一○一年三月五日所傳簡訊內載：「已先往郵局匯二
萬元在案」（見第一審卷四○至四一、七二頁）。另相對人自承：「且依被
告（指抗告人）所述，借款完全不收利息，更有違經驗法則」、「自一○○
年七月至十二月，原告（指相對人）有依約履行每月償還二萬元」（見第一
審卷二八頁、原法院卷九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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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相對人於一○○年七月至一○一年六月一年期間償還各該款項，合計二十
五萬元，似係履行一○○年六月十三日系爭借據及清償協議書所約定償付之
方式（見第一審卷二一頁）。依上說明，相對人倘欲否認抗告人關此主張，
即不得不更舉反證俾資證明。原法院遽以抗告人未能舉證證明已交付系爭借
款為由，而為抗告人不利之判決，適用法規顯有未當。本件所涉及舉證責任
分配原則及其適用之法律見解，有闡釋之必要，亦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原
法院不許可抗告人之第三審上訴，以裁定予以駁回，尚有未合。抗告意旨，
聲明廢棄原裁定，非無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二第二項、
第四百九十二條，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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